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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坪山区民生诉求管理办法（第五版）》
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我局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印发了《坪山区民生诉求事件管

理办法（第四版）》，为进一步完善操作流程、提升市民体验，我

局根据《坪山区民生诉求事件管理办法（第四版）》实际运行效

果，结合对责任单位的调研意见，参考第五轮流程优化建议，依

据《广东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实施方案》中“制

定热线管理办法”的相关要求，研究形成了《坪山区民生诉求管

理办法（第五版）》。

二、修订原则

本次修订主要对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流程中不够完善、市民

体验不够友好的地方，做进一步修订、完善，使管理办法更切合

实际，市民体验更友好。

三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修订结构

本次修订对整体结构有较大改动，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共分九

章四十三条，新增第二章“工作体系”、第八章“运行管理”，合

并或修改第六章“督办”、第七章“监督与考核”；新增第二条“管

理原则”、第五条“责任单位职责”、第七条“诉求人义务”、第

十三条“核实”、第十四条“临时防护”、第二十五条“协调原则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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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“满意度评价”、第三十五条“知识库”、第三十六条

“数据分析研判”、第三十七条“保密纪律”、第四十一条“国家、

省级交办件”。

（二）细化内容

1.第一章“总则”：

新增第二条“管理原则”，进一步明确民生诉求事件的管理

原则及管理机制。

2.第二章“工作体系”：

对主管部门、责任单位、诉求人的职责和义务进一步明确。

3.第三章“受理与分拨”：

第八条“集中受理”，针对线上民生诉求受理渠道以及自行

开展的民众意见收集工作需要通过区智慧管理指挥平台分拨派

遣的，要求发文明确事件办理流程、办理要求的规定，以便区政

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统一管理；第九条“受理渠道”，将企业诉求

服务、非警务类警情事件纳入民生诉求系统统一管理，解决企业

诉求收集渠道五花八门、办理效率低等问题，探索推进企业诉求

服务的高效闭环流转、快速处置；解决非警务类警情事件联动机

制运转不畅等问题，进一步缓解公安警力紧张，加速事件高速流

转，促进此类事件专业高效处置；第十一条“立案”，对已进入

诉讼、仲裁、纪检监察、行政复议、信访、政府信息公开等法定

程序或已通过上述法定程序处理的事件，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、个人隐私的事件，做不予立案的补充；新增第十三条“核实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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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“临时防护”，进一步明确该事项由街道办事处负责；

第十五条“事件分级”，参考第五轮流程优化建议，将教育资源

类、社区公共管理类、物业管理类、无照经营游商类、施工噪声

类、废气类等单日受理量超过一定数量的高频事件纳入一级、二

级事件进行管理；第十六条“事件分类”，要求各责任单位提供

涉及职责更新的相关文件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，以便区政务

服务数据管理局对职责清单进行动态调整。

4.第四章“处置”：

第十七条“处置时限”，结合 2020 年咨询类事件平均处置时

长，将简单咨询类、复杂咨询类事件的处置时限分开管理，调整

后，简单咨询类事件 1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复杂咨询类事件 2 个工

作日内办结；第十八条“签收、回退”，结合 2020 年民生诉求事

件回退情况，参考第五轮流程优化建议，对不同回退类型分别规

定，进一步明确回退情形、回退审核原则；第十九条“延期申请”，

根据 2020 年事件办理情况，明确延期申请的时间节点及适用条

件，并参考责任单位的反馈意见，对二次延期的审批流程做出修

改；第二十二条“同一事项处置”，根据各责任单位对流程优化

的反馈意见，针对诉求人无新情况、新理由，向各类受理平台反

复提出的同一事项，新增“事件终结告知书”管理机制。

5.第五章“协调机制”：

新增第二十五条“协调原则”，进一步明确分拨和处置环节

各单位的职责分工，加强事件协调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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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第七章“监督与考核”：

第三十二条“满意度评价”，将“满意度”、“回访”统一纳

入满意度评价。

7.第八章“运行管理”：

第三十五条“知识库”，针对广东省、深圳市有关知识库的

进一步要求，补充说明知识库管理办法，明确知识内容及更新频

率；第三十六条“数据分析研判”，结合现有数据分析工作，进

一步完善民生诉求数据分析研判的频率、成果及应用方式；第三

十七条“保密纪律”，对保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

8.第九章“附则”：

第四十一条“国家、省级交办件”，根据现有事件受理渠道，

新增了国家、省级交办件的办理要求。

深圳市坪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2021 年 10 月 20 日


